
赛隆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
董事、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



第六条 公司董事薪酬

（一）独立董事：

公司独立董事实行固定津贴制度，津贴标准由股东会审议，股东会审议通过

后按月发放。除此之外不在公司享受其他报酬、社保待遇等。独立董事行使职权

所需的合理费用由公司承担。

（二）非独立董事：

公司董事长、副董事长及在公司担任其他管理职务的非独立董事，其薪酬由

基本薪酬、绩效薪酬组成。基本薪酬结合行业薪酬水平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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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二条 董事、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或津贴的发放按照公司内部的薪酬相关

制度执行。

第十三条 董事、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或津贴均为税前金额，公司将按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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